	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教職員
 健康檢查費用補助申請表

	申
請
人
	姓  名
	服 務 處 室
	職  稱
	到校服務日期

	
	
	
	
	年   月   日

	
	出 生 年 月 日
	年   齡(實歲)
	最近兩年均未曾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費

	
	年    月     日
	             歲
	     □ 是     □ 否

	健檢
公假
	是否奉准同意健檢公假在案 □ 是   □ 否   (登記公假日期為：  年  月   日)

	健檢日期
	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 

	健檢醫院
	

	檢附證件
	健康檢查之繳費收據正本一份。

	健檢繳費金額：新台幣　　 仟　 　佰　 　拾　　 元整  (申請人填寫)

	請求補助金額：新台幣　　 仟　 　佰　 　拾　　 元整  (申請人填寫)

	核准補助金額：新台幣　   仟　 　佰　 　拾　　 元整

	茲領到　　
國 立 新 竹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費
新台幣　　  仟　 　佰　  　拾　 　元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具領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　　

	依據行政院110年8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5821號函修正「中央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」暨教育部110年9月30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125959號函略以：
1、 本校40歲以上之教職員同仁，得以每2年一次公假一天健康檢查、並得依健檢繳費收據核實申請補助，惟最多以4,500元為限補助。
2、 該健康檢查補助實施對象：(1)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、派用及聘任之人員。 (2)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)由總務處負責審核。 (3)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、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聘僱人員(以下同)，且於現職機關 (構)、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。
3、 申請健檢補助需前往經保訓會放寬之醫療機構實施一般健康檢查，以免衍生費用無法補助問題。同仁辦理健檢前，可至保訓會網站(http://www.csptc.gov.tw/保障業務/辦理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醫療機構)查詢。

	申 請 人
	處 室 主 管
	人事室承辦人
	主計室承辦人
	校    長

	



申請：   年    月    日
	
	
	
	

	
	
	人事室主任
	主計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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